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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山东省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协议（示范文本）

主办方（甲方）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企业资质证书号：

法定代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委托代理人： 联系电话：

通讯地址： 邮政编码：

参展方（乙方）：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法定代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委托代理人： 联系电话：

通讯地址： 邮政编码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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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加强展会知识产权保护，维护会展业秩序，推动山东省

会展业健康发展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展会知识产

权保护办法》以及专利、商标、版权等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相关

规定，甲、乙双方在自愿、平等、公平、诚实信用的基础上，就

展会知识产权保护有关事宜协商订立本协议。

第一条 展会名称、地址及期限

1.展会名称：

2.展会地址：

3.展会期限：自 年 月 日

至 年 月 日

第二条 参展项目知识产权情况审查

1.乙方应当在参展前自行检查参展展品、展位设计、展具设

计等，对可能引发知识产权纠纷的参展项目、设计等进行检索，

不得以侵权产品参展、对外报价和成交。

2．乙方于 年 月 日前向甲方报送涉及知

识产权的参展项目（包括展品、展板、展台及相关宣传资料等）

以及涉及知识产权的展位设计、展具设计等，并提报相关的权利

证明材料。

3．乙方参展项目涉及知识产权的，应当携带相关的权利证

明材料参展；参展项目使用知识产权标记、标识的，应当按照有

关规定标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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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甲方或甲方设立的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机构有权在展会开

始前对乙方参展项目和参展设计知识产权状况进行审查，审查范

围包括：展品、展板、展台、相关宣传资料以及涉及知识产权的

展位设计、展具设计等。审查内容主要包括对已有知识产权权利

主体的合法性审查。

5．甲方的展前审查工作应于 年 月 日前完

成，甲方发现乙方的参展项目可能引起知识产权纠纷的，有权督

促乙方采取相应措施。

第三条 投诉与处理

1．甲方应当进行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宣传。

2．甲方应当公布其设立的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机构的服务事

项、投诉程序、投诉地点和联系方式，或在展会场馆的醒目位置

公布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的举报投诉电话。

3．乙方认为其他参展方的参展项目侵犯其知识产权的，有

权向甲方设立的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机构投诉，甲方组织投诉人与

被投诉人协商后，可以根据实际选择内部自律、协议裁决、调解

或者行政处理等方式。

4．选择内部自律方式的，可以采取下列程序和方法：

（1）会展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机构审查投诉人提交的有关法

律文件和证据，符合条件的投诉人按要求填写相关表格后予以受

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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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会展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机构派出工作人员到被投诉人

展位进行现场检查，对被投诉人涉嫌侵权的展品、宣传品、展位

设计等进行认定；

（3）被投诉人涉嫌侵权的展品、宣传品、展位设计落入专

利保护范围，且不能立即提供不侵权有效抗辩举证的，被投诉人

应当将涉嫌侵权的展品、宣传品自行撤展，被投诉人不自行撤展

的，会展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机构可以作出予以撤展的处理；被投

诉人提供不侵权有效抗辩举证的，撤销投诉并告知投诉人；

（4）被投诉人对会展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机构的认定结果有

异议的，可以在展期两天内，向会展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机构提出

不侵权的补充举证，举证有效的，允许其展品恢复展出；举证无

效的，则作出将其涉嫌侵权展品撤展的处理。

5．选择协议裁决方式的，可以采取下列程序和方法：

（1）投诉受理后，会展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机构派出人员到

被投诉人展位提取样品；

（2）双方当事人按照规定，在自愿的原则下选定裁决人员，

由裁决人员对专利纠纷予以裁决；

（3）双方当事人要求协议裁决但未选定裁决人员的，由会

展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机构组织专业人员，负责对其专利纠纷进行

裁决。

6．选择调解方式的，可以采取下列程序和方法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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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投诉受理后，会展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机构派出工作人

员到被投诉人展位进行现场检查、认定；

（2）会展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机构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，

促成双方达成和解，妥善解决纠纷；

（3）双方当事人经过协商达成和解协议的，会展主办单位

可以在和解协议上盖章，予以确认。

7．选择行政处理方式的，可以采取下列程序和方法：

（1）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发现展馆内的展品、宣传品、

展位及展具设计等涉嫌侵犯其知识产权的，可以向具有管辖权的

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请求处理；

（2）具有管辖权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立案之后，即派

出执法人员到被请求人的展位送达执法文书，并进行现场勘验检

查以及提取与案件有关的展示物品；

（3）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，应当责

令被请求人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。

8．乙方被投诉后应积极配合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机构的调查

处理，并根据要求提交书面陈述意见和相关证据材料，做出不侵

权的举证。

第四条 违约责任

1.属于下列情况的，甲方有权直接对乙方参展项目或展厅、

展具等采取遮盖或者撤展等处理措施，并由乙方承担甲方采取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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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措施的费用；情节严重的，甲方有权终止乙方的参展资格：

（1）乙方拒不对侵权参展项目或侵权展厅、展具等采取遮

盖、撤展等处理措施的；

（2）撤出侵权参展项目、采取遮盖、撤展等处理措施后乙

方擅自恢复的。

2．在展会期间，乙方不配合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执法的，

甲方有权终止乙方的参展资格。

3．乙方与第三方的交涉扰乱了展会秩序的，甲方有权要求

乙方立即停止交涉，向展会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机构或向知识产权

行政管理部门投诉解决纠纷；乙方拒不停止交涉的，甲方有权终

止乙方的参展资格。

4．乙方因恶意投诉而给其他参展方造成损失的，乙方应当

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

第五条 争议解决方式

本合同项下发生的争议，双方应当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

按照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：

1．向 人民法院起诉；

2．向 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。

第六条 其他事项

1．本合同一式 份，甲乙双方各执 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

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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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本合同未尽事项，双方可以另行签订补充合同。对合同

的变更或解除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。本合同附件及补充合同与本

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3．其他约定：

甲方（盖章）： 乙方（盖章）：

授权代表： 授权代表：

签订日期: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： 年 月 日

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1年 11月 2日印发


